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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4号令），具体做了如下

工作：

①建设单位于2025年2月10日至2025年2月21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发布首次

公示信息（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

detail?id=440154），发布“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②建设单位于2025年7月24日至2025年8月7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发布二次公

示信息（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66453），

发布“环评征求意见稿”。

③建设单位于2025年7月28日和7月29日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发布两次环评

公示，将“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网上链接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④建设单位于2025年7月28日至2024年7月30日在项目所在地公告栏粘贴环评

公示。

⑤建设单位于2025年11月7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发布报批前公示信息（网

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54126），发布“环评

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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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时限

2.1.1一次网上公示

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要求，现将建设项目有关

信息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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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九三沟金矿扩建环境影响评价网上

首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吉林金仓金矿

有限公司九三沟金矿扩建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如下：

项目名称：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九三沟金矿扩建

建设单位：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复兴镇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内容：矿山采矿建设规模为3×104
t/a、选厂建设规模为10.8×104

t/a、尾

矿库扩建后有效库容为44.26×104m3。具体详见征求意见稿。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可通过电话、填写意见表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

评单位反馈您宝贵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联系人：宋雪斌

联系电话：15948533666

环评单位：吉林省卓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间，自公示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向公示上述地址及邮箱

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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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二次网上公示

一、公示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要求，吉林金仓金矿

有限公司提出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九三沟金矿扩建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关信

息公告如下：

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九三沟金矿扩建环评报告征求意见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九三沟金矿扩建

（2）建设单位：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扩建

(4）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复兴镇

（5）建设规模：矿山采矿建设规模为3×104
t/a、选厂建设规模为

10.8×104
t/a、尾矿库扩建后有效库容为44.26×104m3。

（6）总投资：本工程总投资估算为6280.87万元

二、污染源及防治措施

（1）水环境

本项目矿井涌水经过地表高位水池（容积为250m3）收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外

排。矿石、废石临时堆场淋溶水经过各个堆场周围设置的截排水沟收集后进入沉

淀池（2个，容积均10m3）经过沉淀池的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矿区内绿化，食堂废水

经过隔油池处理后同生活污水经拟建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设计处理规模均为

5m3/d，采用MBR处理工艺）一并回用于选矿项目磨矿工段用水；化验室废水回用

于选矿工序；选矿厂废水均回用选矿，不外排；尾矿回水采用库内回水，库内澄

清水经泵站扬送至选厂高位水池供选矿厂循环使用。

（2）大气环境

矿石凿岩采用湿式凿岩方式；避免大风天气进行废石装卸作业；爆破过程采取

多起点爆破，减少爆破废气的产生；运输过程扬尘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对临时堆

置场定期进行洒水降尘，选矿工艺破碎及筛分工艺产生的粉尘经过集气罩收集后

通过布袋处理后经由高为15 m的排气筒达标排放，尾矿起尘扬尘采取定期洒水降

尘的方式有效抑制无组织粉尘的逸散。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污

水站恶臭气体负压收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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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噪声经相应措施治理后，厂界处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对周围声环境

影响较小。

（4）固废

本项目废石暂存于废石临时堆置场内，用于井下回填；沉淀池脱水污泥回用

于选厂做原料；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委托环卫部门进行处理；选矿过程中产生

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磨球及布袋除尘器回收的粉尘、尾矿渣。废磨球经过集中收

集后定期交由厂家进行回收处理。布袋除尘器回收的灰尘回用于生产。废布袋经

过集中收集后交由厂家进行回收处理，尾矿渣进入尾矿库内进行堆存。污水处理

装置产生的污泥经过脱水后外卖综合利用制有机肥，食堂废油脂及厨余垃圾经过

集中收集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废机油、化验室废液、废试剂瓶暂存

于危废间内，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各项污染治理得当，经有效处理后可保证

污染物稳定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对外环境影响不大，不会降低区域功能类

别，并能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较好；被调查公众对本项目的

支持率较高，无人反对。本项目经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减缓措施，项目环境风

险水平是可接受的。因此，从环保的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收集工程影响范围内民众对项目建设的观点、要求和愿

望，公众如果对项目或环评工作的工作程序及工作内容持有异议，请在10个工作

日内与项目单位或环评单位进行联系。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宋雪斌

联系电话：15948533666

联系地址：延边州汪清县复兴镇

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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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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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上公示

2.1.3现场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在项目所在地公告栏张贴

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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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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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对团体的公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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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 号令），选取中国

劳动保障报进行报纸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和7月29日，报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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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网上及报纸公示期间未有公众通过电话或者其它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

单位提出意见。现场周围群众对本项目非常支持，在当地调查访问时，绝大多

数公众认为区域内目前的环境状况较好，在对该项目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上，

100%的被调查人员无反对该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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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吉林金仓金矿有限公司，可供环保部门和公众查

阅，查阅联系人：宋雪斌，地点：延边州汪清县复兴镇，电话：15948533666。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反馈。

6、其他

建设单位保存了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截图及报纸公示的当期《中国劳

动保障报》，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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